2011年度外商投资企业年检须知
各企业:

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年度检验办法》和国家工商总局、省工商局等有关规定，为继续做好年检工作，提高年检效率，现将外商投资企业办理2011年度年检事宜通告如下：
    一、年检范围
    凡于2011年12月31日前在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及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及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均应按时到我局办理2011年度企业年度检验。
二、年检时间
   年检时间为2012年3月1日至6月30日，有正当理由需延期年的企业可以在6月30日前向市工商局提交延期参加年检的申请，经批准可以延期年检30日。
  三、网上年检的方法及流程
  1、2011年度外商投资企业继续实行网上年检，参检企业应于2012年3月1日起在“济南红盾信息网”上填报本企业2011年度年检材料及非公有制企业党建信息参加网上预审。“红盾信息网”网址http://www.jngsj.gov.cn
  2、点击网站主页下方左侧“网上年检系统”栏目即可进入“企业网上年检系统”。
   3、输入非公有制企业党建信息。 
   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信息管理系统使用说明。 
   企业用户登录济南红盾信息网http://www.jngsj.gov.cn，进入页面左侧的“网上年检系统”，非公有制企业在企业网上年检登录页面中，点击红色字体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系统登录”进入系统登录界面，企业用户使用企业名称作为用户名，企业注册号作为密码登录系统。登录成功后将本企业的党建信息全部录入后点击确定即可，企业没有的内容请在相应的填写框中填“无”，如有空缺将无法提交信息。
    4、企业输入用户名及密码点击登录，即可进入年检材料填报页面，在线填报年检材料。各企业用户名均为企业名称，密码为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码，请企业登录后及时修改密码，确保企业信息的安全性。
    5、填写（修改）、保存完所有表格，点击“提交预审” 按钮进行提交，提交成功后，企业的网上年检预审材料就自动传送到市工商局。
    6、网上报送年检预审材料3个工作日后，再次登陆济南红盾信息网“网上年检系统”查看年检预审结果。如果预审驳回，企业应根据网上年检驳回通知书及驳回意见进行修改，修改完毕可以再次在网上提交修改后的企业年检预审材料并再次获得网上年检预审。
    7、网上年检预审通过的企业，应于网上预审通过10日内打印装订“年检报告书”及“企业年检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加盖企业印章，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同时要仔细查看网上“需提交的文件”中要求，到原登记机关提交内容完整的年检材料，办理年检受理、交费、加盖年检戳记和领取营业执照等手续。
    四、年检须提交下列材料 
     外商投资企业应向登记主管机关提交下列材料：（一）年检报告书；（二）企业指定的代表或者委托代理的证明；（三）营业执照副本；（四）经营范围中有属于企业登记前置行政许可经营项目的，加盖企业印章的相关许可证件、批准文件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对；（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六）外商投资企业还应当提交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不足一个会计年度的外商投资企业毋需提交审计报告，但需提交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七）有分支机构的，应当提交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八）已进入清算的外商投资企业只提交（一）（二）（三）（四）（五）所列材料。 分支机构还需提交隶属企业年检后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应当对其提交的年检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五、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
    1、属于公司的，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属于分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以及其他经营单位的，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
    2、企业在年检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企业登记管理机关责令其限期改正。属于公司的并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属于分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以及其他经营单位的，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
    3、企业在责令的期限内未接受年检的，由企业登记机关予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仍未接受年检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六、企业经营范围中有属于企业登记前置行政许可项目的，须提交相关许可证件、批准文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加盖企业印章),如：
    1、食品生产、经营，宾馆、旅行社、招待所、咖啡厅、酒吧、茶座、公共浴室、理发美容，录像音乐、游艺舞厅、电子游戏；
    2、药品、医疗器械和保健品的生产、经营； 
    3、印刷、出版物批发、零售、发行，公章刻字； 
    4、农药和兽药生产、经营，种子经营，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 
    5、化学危险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成品油经营（包括加油站）、石油液化气；
    6、银行及典当、拍卖，保险、邮政，证券、期货交易； 
    7、电信企业，水路、道路、航空运输，车辆维修，出租车、品牌汽车经营；
    8、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放映；网吧； 
    9、煤炭生产、经营及非煤矿山开采； 
    10、爆炸品、烟花、爆竹生产、销售； 
    11、国际、国内旅行社，出入境中介服务； 
    12、按法律法规需提交的其它有关证明。
    七、其他事项
    1、企业提交的书式年检材料齐全、内容完整的，登记机关予以受理，并出具企业年检受理通知书；提交的年检材料不齐全、内容不完整的，不予受理。
    2、经审查符合规定的，登记机关在营业执照副本上加盖年检戳记，发还营业执照副本；不符合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符合规定后，在营业执照副本上加盖年检戳记，发还营业执照副本。
    3、企业登记管理机关通过年检，发现企业有违反企业登记管理规定的，除责令限期改正外，将依照有关企业登记管理法规予以处罚。
4、企业不按规定接受年检的，由登记机关责令限期接受年检。限期内仍未接受年检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并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仍未接受年检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5、对已经通过年检的企业，我局将组织力量对企业进行实地抽查，核实企业有关注册登记事项与事实是否相符。企业要如实填报年检报告书，如发现填报不真实，弄虚作假的，将依法从严查处。
八、企业报送年检材料的地址和联系电话
黑虎泉北路187号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工商局5号窗口
电话86561725；
高新分局辖区内外资企业报送年检材料的地址和联系电话

济南市工业南路28号高新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中心2楼工商17、18号窗口
电话88870693
注：网上年检通过后，但未向工商机关提交书式年检材料，视为未申报工商年检。
